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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人身险销售人员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规范”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对销售人员的行为管控，维护销售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等法律及监管规定，北京银保监局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向相关保险机构（包括人身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和保险经纪人）发布了

《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规范人身险销售人员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的通知（京银保监发

〔2021〕28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为贯彻落实通知中的要求，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研

究特作出如下规定：

一、自保件和互保件的定义：

1.自保件，是指销售人员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保险合同（销售人员向

直系亲属销售的保险合同视同自保件）；

2.互保件，是指由销售人员销售，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为同一保险机构另一

名销售人员的保险合同。

二、销售人员，是指所有在公司进行执业登记、取得业务工号的人员。

三、公司将建立健全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制度，包括在核心业务系统中对自保件和

互保件进行单独标记，对自保件和互保件的继续率、业务比例进行必要的风险监测等。

四、公司有权对销售人员的财务状况、缴费能力等进行必要审核，以确保销售人员

是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经济实力购买自保件和互保件。销售人员在办理入职时需要签署

《销售人员自保件、互保件投保承诺书》；已取得业务工号的销售人员需要重新补签，

对于未补签的，公司将暂停后续自保件、互保件的佣金发放和业绩计算。

五、自保件和互保件的销售人员，依法享有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相关权益，包括知

情权、犹豫期内及犹豫期后撤单、变更或解除保险合同等权利。

六、自保件和互保件的销售人员，在依法享有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相关权益的同时，

也需依法承担销售人员的相关责任，在犹豫期后申请自保件和互保件退保时，不得以不

了解条款或销售过失为由进行投诉举报、要求非正常退保。如因非正常退保给公司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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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销售人员需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七、公司始终不会以购买保险产品作为销售人员入司、转正或晋级的条件，各级机

构、团队也不得设立相关要求。

八、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自保件和互保件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业绩考核和业务

竞赛，具体规则如下：

1.不参与业绩考核，是指在统计咨询顾问、销售经理、销售总监的基础业绩是否达

标时，自保件和互保件一律不予计入，销售人员不得以自保件和互保件的方式实现个人

工号和主管职级的保级或晋升。

2.不参与业务竞赛，是指总公司、分公司在进行各类推动方案和荣誉表彰的统计时，

自保件和互保件一律不予计入，包括高峰会、产品推动、游学计划等推动方案，及年度、

季度、月度等荣誉表彰。

九、自保件和互保件业务，销售人员有权享受正常的首续期佣金及津贴。

十、如发现销售人员在自保件和互保件业务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或套利行为的，公

司有权追缴销售人员的不当得利，并依据公司《基本法》中相关的“业务品质管理规定”

予以处罚，且无论销售人员是否在职，都将会严格按照《北京保险机构销售人员处罚信

息登记管理办法》录入处罚信息。

依照北京银保监局通知中的要求，本规定追溯至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含）之前投保的保单，仍适用于公司之前的相关规定，自 2021 年 9 月 1

日（含）之后投保的保单，按照本规定执行。

总公司人员管理部具有本规定的最终解释权。

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人员管理部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